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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

就诊回放：
入住医院一夜，老人心跳骤停
陈老伯名叫陈宣钧， 今年

86

岁高龄。

今年
5

月 ， 陈老伯右臂患 “ 带状疱
疹”，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基本康复， 只是
右臂仍然疼痛。

6

月
2

日上午， 陈老伯在家人的陪同
下来到浙医一院就诊。 医生诊断为“ 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 开了两张处方。 其中
一张处方上开了

4

种药， 分别是盐酸阿米
替林片、 盐酸曲马多缓释片、 痹琪胶囊、

辣椒碱软膏， 吩咐患者在医院取药； 另一
张处方上开了

2

盒乐瑞卡， 吩咐患者到医
院外面的京欣药店购买。

随后， 陈老伯入住浙医一院城站分院
的皮肤科病房。 家属说， 晚上

8

点左右，

陈老伯服下上述药物，

9

点不到睡下。

第二天早上
6

点半， 保姆为陈老伯打
水洗脸， 叫他没有反应， 这才发现老人嘴
唇发黑 、 眼睛翻白 、 呼吸困难 。 据保姆
说， 当时她慌忙跑去找值班医生， 可是转

了一大圈都没看到人影。 后来她在办公室
找到一名护士， 经护士通知， 十几分钟后
才有医护人员赶来抢救。

根据病程记录， 当时老人呼吸停止、

意识消失、 心跳骤停。 经过一系列抢救，

7

点
03

分， 老人恢复心跳， 但意识仍然丧
失。

9

点
18

分， 老人被转至浙医一院总部
重症监护室。 如今， 老人在嵊州一家医院
的重症监护室， 已经昏迷了整整

3

个月，

依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家属质疑：
用药不规范、抢救不及时
从入院当天晚上

8

点服药， 到次日早
晨

6

点多被发现心跳骤停， 这一切只有短
短的

10

个小时。 家属们认为， 这是一起
医疗责任事故， 医生用药剂量不当、 医护
人员玩忽职守、 抢救不及时以及抢救措施
不当等， 是病人发生意外的直接原因。

“ 医生开的几种药对心脏、 呼吸系统

的副作用都很大， 却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医生叫患者去外面的药店购买指定药， 不
合情理， 是否涉嫌药品回扣？”

根据重病护理记录单上的记录， 病人
从

6

点
50

分开始抢救，

7

点遵医嘱注射肾
上腺素，

7

点
03

分病人恢复心跳。

“ 我们咨询过专家， 专家说病人没有
在抢救的第一时间被注射肾上腺素，

10

分
钟的延误足以使病人脑缺氧， 面临生命危
险。” 家属称， 在

8

月
6

日的医患见面会
上， 值班医生说当时自己正在睡觉， 在

6

点
50

分护士叫他后才起床赶过来的 。

“ 医务人员值班时间睡觉， 延误宝贵的抢
救时间， 难道不是玩忽职守？”

家属称 ， 在浙医一院重症监护室期
间， 医生说老人没有自主呼吸， 只要把呼
吸机拿掉就去世了。 无奈之下， 家属在

6

月
10

日把老人送回嵊州老家， 还通知亲
朋好友来为他临终送行。 谁知呼吸机撤掉
后

5

个小时， 老人自主呼吸很正常， 家属
只能把老人送到当地医院救治。

然而， 在出院前一天的医院病程记录
上， 家属却发现了这样的记录： “ 目前心
跳呼吸骤停原因仍不明确， 必要时可尸检
明确 。 告知患者家属 ， 家属要求择期出
院， 暂不考虑尸检。”

家属认为 ， 这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
情。 “ 病人生命尚存， 医生却已在考虑尸
检， 说明医院怠于救治， 不负责任。”

医院认为：
用药存在欠缺、抢救符合规范
记者了解到， 对于家属提出的质疑，

院方专门组织了会议讨论， 并出具了书面
答复， 承认在用药上存在欠缺。

院方认为， 患者出现意外情况， 与医
院门诊用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尽管药品
规范， 用药根据说明书， 但没有充分考虑
到个体的情况并向家属、 患者及时交代注
意事项， 医院工作有一定欠缺。

院方解释， 特殊个体情况主要是指年
老高龄、 低体重、 全身情况比较差、 外院
长期用药， 以及特殊体质如代谢、 排泄、

应急功能相对较差等情况。

对于医生指定处方药外配合法性问
题， 院方称： “ 目前尚未查到禁止医院处
方到药店购药的行政规定。 家属关于药店
的药品质量问题， 属于药监局监管范畴。”

此外， 医院在病程描述中使用了这样
的字眼： “ 自备乐瑞卡、 曲马多片……口
服。” 对此， 家属认为， 将医生开的处方
药说成是患者的“ 自备药”， 颠倒了是非，

如此一来， 药物的安全性、 副作用似乎变
成了患者自己的责任， 与医院无关了。

对于医生在值班时间睡觉、 延误抢救
的质疑， 医院医务科负责人解释： “ 医院
是允许值班医生在值班室里睡觉的， 只要
接到紧急通知时即时去处理就可以了。”

院方称， 其抢救、 复苏均符合医疗操
作规范。 “ 患者保姆发现病情后， 呼叫医
务人员， 值班医务人员均在岗并进行了救
治。 期间， 对患者的监护、 救治是规范而
积极的， 并无‘ 怠于救治’ 的现象。”

院方称， 救治疗效之所以不理想， 是
因为医学风险较大。 对此， “ 希望家属能
充分理解医学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对于这样的答复， 家属们认为不能接
受。 他们表示， 必要时将通过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权益， 为病床上的老人讨回公道。

对此， 院方表示， 医院将按照 《 浙江
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的规定， 通
过合法途径解决这起医疗争议事件。

老伯治疗手臂痛一夜之间治成“ 植物人”

家属质疑浙医一院用药不规范、抢救不及时

■本报记者金霖萍

“ 昨天还是走着进去的，今天就被抬着出来，这让我们家属如何接受？ ”

今年
6

月
2

日，嵊州的陈老伯因右臂神经痛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下称“ 浙医一院”） ，当晚服下药物，次日早晨却被发现心跳骤停，抢救

3

个月，至今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 我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医疗责任事故， 医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近日，患者家属向这家三级甲等大医院提出了强烈质疑。

原料：餐厨垃圾，又脏又臭
2011

年
3

月，浙江宁海警方在“ 大走访”中接
到群众举报，发现当地有人利用餐厨垃圾等炼制

“ 地沟油”。

3

月
28

日至
30

日，宁海警方采取行
动，先后抓获专门收购、粗炼“ 地沟油”的黄长水
等

6

名犯罪嫌疑人。

“ 这里一些外地人收集餐厨垃圾、掏下水道，

然后做些简单的过滤和烧炼，就成了‘ 地沟油’。”

黄长水说。

在宁海县桃源街道隔水洋村的一处小树林里，

用来粗炼“ 地沟油”的一口大缸还立在那里。“ 之前有
一伙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在这里烧炼‘ 地沟油’，老远
就能闻到臭味。 烧完的渣滓里面，像肉骨头、鱼虾、蟹
壳，啥都有。 ”正在旁边种地的村民杨根木说。

“ 我收的‘ 地沟油’后来卖给山东济南的格林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们说是要拿去做饲料油。”

黄长水说。

但黄长水透露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关
注———格林公司的采购员在采购时要测“ 酸价”，

而据业内人士介绍， 只有生产食用油才需要测
“ 酸价”。 警方据此判断，格林公司有用“ 地沟油”

生产食用油的重大嫌疑。

案件上报后 ，公安部高度重视 ，立即挂牌
督办。

生产：分工严格，行动诡秘
今年

4

月至
7

月，警方对格林公司展开调查。

7

月
4

日，公安部统一指挥山东、浙江等地警方协同
作战，成功捣毁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用“ 地
沟油”炼制食用油“ 黑工厂”，查获非法生产线

2

条。

“ 当时我们在格林公司周围通宵蹲点守候，

发现这家工厂戒备森严， 工作人员行动诡秘，往
往在凌晨把原料油运进来，把成品油运出去。”全
程参与侦破此案的宁海民警洪聚峰说。

更令人生疑的是，该公司还采取了一些反侦

查措施。洪聚峰说，“ 格林公司实际经营者柳立国
在接受审讯时也交代，每次都会派一辆车跟着运
货车，把运货车送到高速路口才返回。 由此可见
柳立国‘ 警惕性’之高。 ”

销售：批发零售，流入市场
根据格林公司成品油的流向，河南郑州宏大

粮油商行进入警方视野。

7

月
14

日，公安部指挥
浙江、 河南等地警方抓获该商行负责人袁一等
17

名犯罪嫌疑人。

袁一是否知道柳立国卖的是“ 地沟油” 呢？

“ 我们卖的油颜色重，有一股辣味，一看就知道与
正常的食用油有差别。 ”柳立国说：“ 而且我们卖
的价格是

8100

元至
8300

元一吨，正常的大豆油
每吨要

1

万元左右。 ”

“ 格林公司自己说卖的是‘ 米糠油’、‘ 棉籽油’。 ”

袁一为自己辩解说。 不过，他也承认，“ 当时我有些怀
疑是‘ 地沟油’，所以家里炒菜从来不用这种油。 ”

为牟取暴利，袁一把这些来路不正、自己不
敢食用的油， 批发给郑州郊县的一些粮油店，或
者经灌装零售给周边的宾馆、饭店、工地食堂、夜
排档、油条摊。 警方在搜查时还发现，部分“ 地沟
油”还被贴上某著名食用油品牌商标。

8

月
10

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对浙江
公安机关送检的油样出具了检测结论， 指出格林
公司用“ 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含有多环芳烃等多
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高致癌性。

“ 两年不到的时间，格林公司一家就生产了
上万吨‘ 地沟油’进入市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
情况，格林公司还有其他销售下线，目前正在进
一步调查取证。 ”洪聚峰表示。

症结：案件背后折射三大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 警方共查获用“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成品
100

余吨、 已灌装为假冒品

牌食用油
100

余箱。

“‘ 地沟油’ 案件看上去链条清晰， 实际
上， 由于环节众多， 而且不同环节在‘ 罪与非
罪’ 上界限不太清晰， 这给警方侦查带来了不
少困难。”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标
说， 比如， 仅仅收购“ 地沟油” 原料一般不构
成犯罪， 对“ 地沟油” 进行深加工也不一定是
犯罪， 因为它可以用于正当目的； 把“ 地沟油”

当作食用油销售很可能涉嫌犯罪， 但这个环节
往往比较隐蔽。 这也是“ 地沟油” 传闻很多却
鲜闻案发的重要原因。

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 ， 用 “ 地
沟油 ” 炼制食用油的工艺流程仅是简单的物
理分离。

除此之外， 本案背后更折射出我国在“ 地
沟油” 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标准缺失。 “ 从外观、 色泽上看， 用
‘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很难区
分。” “ 现在国家对什么是‘ 地沟油’ 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认定标准， 如果只是按照现有的食用
油标准， 甚至会得出‘ 地沟油’ 符合标准的荒
谬结果。” 王伟标说。

二是监管不力。 在警方侦破的这起“ 地沟
油” 案件中， 在掏捞、 粗炼、 倒卖、 深加工、

批发、 零售等各个环节，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
行政执法部门的身影……结果， 涉及多个环节
的“ 地沟油” 犯罪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三是出口不畅 。 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
“ 地沟油”， “ 地沟油” 原本可以作为生产生物
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 但格林公司为什么要冒
险生产食用“ 地沟油” 呢？ “ 因为我们生产的
生物柴油根本卖不出去。 各地的加油站不收，

我们的产品就没有销路。” 柳立国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建议， 国家
应尽快出台针对“ 地沟油” 炼制食用油检测标
准， 并对真正用“ 地沟油” 生产生物柴油的企
业给予政策支持。

“ 地沟油”是如何流向人们餐桌的？

从浙江起步，跨越山东、河南，形成黑色产业链
■新华社陈玉明方列邹伟

近日 ， 公安部指挥浙江 、

山东 、河南公安机关破获一团
伙生产销售食用 “ 地沟油 ”案
件 ，一条集掏捞 、粗炼 、倒卖 、

深加工 、批发 、零售等六大环
节的“ 地沟油 ”黑色产业链浮
出水面。

据了解， 这是公安机关首
次全环节破获以“ 地沟油”为原
料制售食用油的重大案件 ，这
起案件也暴露了我国在“ 地沟
油” 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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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一是否知道柳立国卖的是“ 地沟油” 呢？

“ 我们卖的油颜色重，有一股辣味，一看就知道与
正常的食用油有差别。 ”柳立国说：“ 而且我们卖
的价格是

8100

元至
8300

元一吨，正常的大豆油
每吨要

1

万元左右。 ”

“ 格林公司自己说卖的是‘ 米糠油’、‘ 棉籽油’。 ”

袁一为自己辩解说。 不过，他也承认，“ 当时我有些怀
疑是‘ 地沟油’，所以家里炒菜从来不用这种油。 ”

为牟取暴利，袁一把这些来路不正、自己不
敢食用的油， 批发给郑州郊县的一些粮油店，或
者经灌装零售给周边的宾馆、饭店、工地食堂、夜
排档、油条摊。 警方在搜查时还发现，部分“ 地沟
油”还被贴上某著名食用油品牌商标。

8

月
10

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对浙江
公安机关送检的油样出具了检测结论， 指出格林
公司用“ 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含有多环芳烃等多
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高致癌性。

“ 两年不到的时间，格林公司一家就生产了
上万吨‘ 地沟油’进入市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
情况，格林公司还有其他销售下线，目前正在进
一步调查取证。 ”洪聚峰表示。

症结：案件背后折射三大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 警方共查获用“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成品
100

余吨、 已灌装为假冒品

牌食用油
100

余箱。

“‘ 地沟油’ 案件看上去链条清晰， 实际
上， 由于环节众多， 而且不同环节在‘ 罪与非
罪’ 上界限不太清晰， 这给警方侦查带来了不
少困难。”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标
说， 比如， 仅仅收购“ 地沟油” 原料一般不构
成犯罪， 对“ 地沟油” 进行深加工也不一定是
犯罪， 因为它可以用于正当目的； 把“ 地沟油”

当作食用油销售很可能涉嫌犯罪， 但这个环节
往往比较隐蔽。 这也是“ 地沟油” 传闻很多却
鲜闻案发的重要原因。

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 ， 用 “ 地
沟油 ” 炼制食用油的工艺流程仅是简单的物
理分离。

除此之外， 本案背后更折射出我国在“ 地
沟油” 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标准缺失。 “ 从外观、 色泽上看， 用
‘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很难区
分。” “ 现在国家对什么是‘ 地沟油’ 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认定标准， 如果只是按照现有的食用
油标准， 甚至会得出‘ 地沟油’ 符合标准的荒
谬结果。” 王伟标说。

二是监管不力。 在警方侦破的这起“ 地沟
油” 案件中， 在掏捞、 粗炼、 倒卖、 深加工、

批发、 零售等各个环节，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
行政执法部门的身影……结果， 涉及多个环节
的“ 地沟油” 犯罪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三是出口不畅 。 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
“ 地沟油”， “ 地沟油” 原本可以作为生产生物
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 但格林公司为什么要冒
险生产食用“ 地沟油” 呢？ “ 因为我们生产的
生物柴油根本卖不出去。 各地的加油站不收，

我们的产品就没有销路。” 柳立国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建议， 国家
应尽快出台针对“ 地沟油” 炼制食用油检测标
准， 并对真正用“ 地沟油” 生产生物柴油的企
业给予政策支持。

原料：餐厨垃圾，又脏又臭
2011

年
3

月，浙江宁海警方在“ 大走访”中接
到群众举报，发现当地有人利用餐厨垃圾等炼制

“ 地沟油”。

3

月
28

日至
30

日，宁海警方采取行
动，先后抓获专门收购、粗炼“ 地沟油”的黄长水
等

6

名犯罪嫌疑人。

“ 这里一些外地人收集餐厨垃圾、掏下水道，

然后做些简单的过滤和烧炼，就成了‘ 地沟油’。”

黄长水说。

在宁海县桃源街道隔水洋村的一处小树林里，

用来粗炼“ 地沟油”的一口大缸还立在那里。“ 之前有
一伙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在这里烧炼‘ 地沟油’，老远
就能闻到臭味。 烧完的渣滓里面，像肉骨头、鱼虾、蟹
壳，啥都有。 ”正在旁边种地的村民杨根木说。

“ 我收的‘ 地沟油’后来卖给山东济南的格林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们说是要拿去做饲料油。”

黄长水说。

但黄长水透露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关
注———格林公司的采购员在采购时要测“ 酸价”，

而据业内人士介绍， 只有生产食用油才需要测
“ 酸价”。 警方据此判断，格林公司有用“ 地沟油”

生产食用油的重大嫌疑。

案件上报后 ，公安部高度重视 ，立即挂牌
督办。

生产：分工严格，行动诡秘
今年

4

月至
7

月，警方对格林公司展开调查。

7

月
4

日，公安部统一指挥山东、浙江等地警方协同
作战，成功捣毁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用“ 地
沟油”炼制食用油“ 黑工厂”，查获非法生产线

2

条。

“ 当时我们在格林公司周围通宵蹲点守候，

发现这家工厂戒备森严， 工作人员行动诡秘，往
往在凌晨把原料油运进来，把成品油运出去。”全
程参与侦破此案的宁海民警洪聚峰说。

更令人生疑的是，该公司还采取了一些反侦

查措施。洪聚峰说，“ 格林公司实际经营者柳立国
在接受审讯时也交代，每次都会派一辆车跟着运
货车，把运货车送到高速路口才返回。 由此可见
柳立国‘ 警惕性’之高。 ”

销售：批发零售，流入市场
根据格林公司成品油的流向，河南郑州宏大

粮油商行进入警方视野。

7

月
14

日，公安部指挥
浙江、 河南等地警方抓获该商行负责人袁一等
17

名犯罪嫌疑人。

袁一是否知道柳立国卖的是“ 地沟油” 呢？

“ 我们卖的油颜色重，有一股辣味，一看就知道与
正常的食用油有差别。 ”柳立国说：“ 而且我们卖
的价格是

8100

元至
8300

元一吨，正常的大豆油
每吨要

1

万元左右。 ”

“ 格林公司自己说卖的是‘ 米糠油’、‘ 棉籽油’。 ”

袁一为自己辩解说。 不过，他也承认，“ 当时我有些怀
疑是‘ 地沟油’，所以家里炒菜从来不用这种油。 ”

为牟取暴利，袁一把这些来路不正、自己不
敢食用的油， 批发给郑州郊县的一些粮油店，或
者经灌装零售给周边的宾馆、饭店、工地食堂、夜
排档、油条摊。 警方在搜查时还发现，部分“ 地沟
油”还被贴上某著名食用油品牌商标。

8

月
10

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对浙江
公安机关送检的油样出具了检测结论， 指出格林
公司用“ 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含有多环芳烃等多
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高致癌性。

“ 两年不到的时间，格林公司一家就生产了
上万吨‘ 地沟油’进入市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
情况，格林公司还有其他销售下线，目前正在进
一步调查取证。 ”洪聚峰表示。

症结：案件背后折射三大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 警方共查获用“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成品
100

余吨、 已灌装为假冒品

牌食用油
100

余箱。

“‘ 地沟油’ 案件看上去链条清晰， 实际
上， 由于环节众多， 而且不同环节在‘ 罪与非
罪’ 上界限不太清晰， 这给警方侦查带来了不
少困难。”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标
说， 比如， 仅仅收购“ 地沟油” 原料一般不构
成犯罪， 对“ 地沟油” 进行深加工也不一定是
犯罪， 因为它可以用于正当目的； 把“ 地沟油”

当作食用油销售很可能涉嫌犯罪， 但这个环节
往往比较隐蔽。 这也是“ 地沟油” 传闻很多却
鲜闻案发的重要原因。

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 ， 用 “ 地
沟油 ” 炼制食用油的工艺流程仅是简单的物
理分离。

除此之外， 本案背后更折射出我国在“ 地
沟油” 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标准缺失。 “ 从外观、 色泽上看， 用
‘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很难区
分。” “ 现在国家对什么是‘ 地沟油’ 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认定标准， 如果只是按照现有的食用
油标准， 甚至会得出‘ 地沟油’ 符合标准的荒
谬结果。” 王伟标说。

二是监管不力。 在警方侦破的这起“ 地沟
油” 案件中， 在掏捞、 粗炼、 倒卖、 深加工、

批发、 零售等各个环节，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
行政执法部门的身影……结果， 涉及多个环节
的“ 地沟油” 犯罪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三是出口不畅 。 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
“ 地沟油”， “ 地沟油” 原本可以作为生产生物
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 但格林公司为什么要冒
险生产食用“ 地沟油” 呢？ “ 因为我们生产的
生物柴油根本卖不出去。 各地的加油站不收，

我们的产品就没有销路。” 柳立国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建议， 国家
应尽快出台针对“ 地沟油” 炼制食用油检测标
准， 并对真正用“ 地沟油” 生产生物柴油的企
业给予政策支持。

原料：餐厨垃圾，又脏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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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做些简单的过滤和烧炼，就成了‘ 地沟油’。”

黄长水说。

在宁海县桃源街道隔水洋村的一处小树林里，

用来粗炼“ 地沟油”的一口大缸还立在那里。“ 之前有
一伙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在这里烧炼‘ 地沟油’，老远
就能闻到臭味。 烧完的渣滓里面，像肉骨头、鱼虾、蟹
壳，啥都有。 ”正在旁边种地的村民杨根木说。

“ 我收的‘ 地沟油’后来卖给山东济南的格林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们说是要拿去做饲料油。”

黄长水说。

但黄长水透露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关
注———格林公司的采购员在采购时要测“ 酸价”，

而据业内人士介绍， 只有生产食用油才需要测
“ 酸价”。 警方据此判断，格林公司有用“ 地沟油”

生产食用油的重大嫌疑。

案件上报后 ，公安部高度重视 ，立即挂牌
督办。

生产：分工严格，行动诡秘
今年

4

月至
7

月，警方对格林公司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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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公安部统一指挥山东、浙江等地警方协同
作战，成功捣毁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用“ 地
沟油”炼制食用油“ 黑工厂”，查获非法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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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 当时我们在格林公司周围通宵蹲点守候，

发现这家工厂戒备森严， 工作人员行动诡秘，往
往在凌晨把原料油运进来，把成品油运出去。”全
程参与侦破此案的宁海民警洪聚峰说。

更令人生疑的是，该公司还采取了一些反侦

查措施。洪聚峰说，“ 格林公司实际经营者柳立国
在接受审讯时也交代，每次都会派一辆车跟着运
货车，把运货车送到高速路口才返回。 由此可见
柳立国‘ 警惕性’之高。 ”

销售：批发零售，流入市场
根据格林公司成品油的流向，河南郑州宏大

粮油商行进入警方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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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公安部指挥
浙江、 河南等地警方抓获该商行负责人袁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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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犯罪嫌疑人。

袁一是否知道柳立国卖的是“ 地沟油” 呢？

“ 我们卖的油颜色重，有一股辣味，一看就知道与
正常的食用油有差别。 ”柳立国说：“ 而且我们卖
的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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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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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左右。 ”

“ 格林公司自己说卖的是‘ 米糠油’、‘ 棉籽油’。 ”

袁一为自己辩解说。 不过，他也承认，“ 当时我有些怀
疑是‘ 地沟油’，所以家里炒菜从来不用这种油。 ”

为牟取暴利，袁一把这些来路不正、自己不
敢食用的油， 批发给郑州郊县的一些粮油店，或
者经灌装零售给周边的宾馆、饭店、工地食堂、夜
排档、油条摊。 警方在搜查时还发现，部分“ 地沟
油”还被贴上某著名食用油品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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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送检的油样出具了检测结论， 指出格林
公司用“ 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含有多环芳烃等多
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高致癌性。

“ 两年不到的时间，格林公司一家就生产了
上万吨‘ 地沟油’进入市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
情况，格林公司还有其他销售下线，目前正在进
一步调查取证。 ”洪聚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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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沟油’ 案件看上去链条清晰， 实际
上， 由于环节众多， 而且不同环节在‘ 罪与非
罪’ 上界限不太清晰， 这给警方侦查带来了不
少困难。”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标
说， 比如， 仅仅收购“ 地沟油” 原料一般不构
成犯罪， 对“ 地沟油” 进行深加工也不一定是
犯罪， 因为它可以用于正当目的； 把“ 地沟油”

当作食用油销售很可能涉嫌犯罪， 但这个环节
往往比较隐蔽。 这也是“ 地沟油” 传闻很多却
鲜闻案发的重要原因。

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 ， 用 “ 地
沟油 ” 炼制食用油的工艺流程仅是简单的物
理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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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很难区
分。” “ 现在国家对什么是‘ 地沟油’ 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认定标准， 如果只是按照现有的食用
油标准， 甚至会得出‘ 地沟油’ 符合标准的荒
谬结果。” 王伟标说。

二是监管不力。 在警方侦破的这起“ 地沟
油” 案件中， 在掏捞、 粗炼、 倒卖、 深加工、

批发、 零售等各个环节，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
行政执法部门的身影……结果， 涉及多个环节
的“ 地沟油” 犯罪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三是出口不畅 。 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
“ 地沟油”， “ 地沟油” 原本可以作为生产生物
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 但格林公司为什么要冒
险生产食用“ 地沟油” 呢？ “ 因为我们生产的
生物柴油根本卖不出去。 各地的加油站不收，

我们的产品就没有销路。” 柳立国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建议， 国家
应尽快出台针对“ 地沟油” 炼制食用油检测标
准， 并对真正用“ 地沟油” 生产生物柴油的企
业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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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宁海警方采取行
动，先后抓获专门收购、粗炼“ 地沟油”的黄长水
等

6

名犯罪嫌疑人。

“ 这里一些外地人收集餐厨垃圾、掏下水道，

然后做些简单的过滤和烧炼，就成了‘ 地沟油’。”

黄长水说。

在宁海县桃源街道隔水洋村的一处小树林里，

用来粗炼“ 地沟油”的一口大缸还立在那里。“ 之前有
一伙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在这里烧炼‘ 地沟油’，老远
就能闻到臭味。 烧完的渣滓里面，像肉骨头、鱼虾、蟹
壳，啥都有。 ”正在旁边种地的村民杨根木说。

“ 我收的‘ 地沟油’后来卖给山东济南的格林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们说是要拿去做饲料油。”

黄长水说。

但黄长水透露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关
注———格林公司的采购员在采购时要测“ 酸价”，

而据业内人士介绍， 只有生产食用油才需要测
“ 酸价”。 警方据此判断，格林公司有用“ 地沟油”

生产食用油的重大嫌疑。

案件上报后 ，公安部高度重视 ，立即挂牌
督办。

生产：分工严格，行动诡秘
今年

4

月至
7

月，警方对格林公司展开调查。

7

月
4

日，公安部统一指挥山东、浙江等地警方协同
作战，成功捣毁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用“ 地
沟油”炼制食用油“ 黑工厂”，查获非法生产线

2

条。

“ 当时我们在格林公司周围通宵蹲点守候，

发现这家工厂戒备森严， 工作人员行动诡秘，往
往在凌晨把原料油运进来，把成品油运出去。”全
程参与侦破此案的宁海民警洪聚峰说。

更令人生疑的是，该公司还采取了一些反侦

查措施。洪聚峰说，“ 格林公司实际经营者柳立国
在接受审讯时也交代，每次都会派一辆车跟着运
货车，把运货车送到高速路口才返回。 由此可见
柳立国‘ 警惕性’之高。 ”

销售：批发零售，流入市场
根据格林公司成品油的流向，河南郑州宏大

粮油商行进入警方视野。

7

月
14

日，公安部指挥
浙江、 河南等地警方抓获该商行负责人袁一等
17

名犯罪嫌疑人。

袁一是否知道柳立国卖的是“ 地沟油” 呢？

“ 我们卖的油颜色重，有一股辣味，一看就知道与
正常的食用油有差别。 ”柳立国说：“ 而且我们卖
的价格是

8100

元至
8300

元一吨，正常的大豆油
每吨要

1

万元左右。 ”

“ 格林公司自己说卖的是‘ 米糠油’、‘ 棉籽油’。 ”

袁一为自己辩解说。 不过，他也承认，“ 当时我有些怀
疑是‘ 地沟油’，所以家里炒菜从来不用这种油。 ”

为牟取暴利，袁一把这些来路不正、自己不
敢食用的油， 批发给郑州郊县的一些粮油店，或
者经灌装零售给周边的宾馆、饭店、工地食堂、夜
排档、油条摊。 警方在搜查时还发现，部分“ 地沟
油”还被贴上某著名食用油品牌商标。

8

月
10

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对浙江
公安机关送检的油样出具了检测结论， 指出格林
公司用“ 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含有多环芳烃等多
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高致癌性。

“ 两年不到的时间，格林公司一家就生产了
上万吨‘ 地沟油’进入市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
情况，格林公司还有其他销售下线，目前正在进
一步调查取证。 ”洪聚峰表示。

症结：案件背后折射三大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 警方共查获用“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成品
100

余吨、 已灌装为假冒品

牌食用油
100

余箱。

“‘ 地沟油’ 案件看上去链条清晰， 实际
上， 由于环节众多， 而且不同环节在‘ 罪与非
罪’ 上界限不太清晰， 这给警方侦查带来了不
少困难。”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标
说， 比如， 仅仅收购“ 地沟油” 原料一般不构
成犯罪， 对“ 地沟油” 进行深加工也不一定是
犯罪， 因为它可以用于正当目的； 把“ 地沟油”

当作食用油销售很可能涉嫌犯罪， 但这个环节
往往比较隐蔽。 这也是“ 地沟油” 传闻很多却
鲜闻案发的重要原因。

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 ， 用 “ 地
沟油 ” 炼制食用油的工艺流程仅是简单的物
理分离。

除此之外， 本案背后更折射出我国在“ 地
沟油” 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标准缺失。 “ 从外观、 色泽上看， 用
‘ 地沟油’ 炼制的食用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很难区
分。” “ 现在国家对什么是‘ 地沟油’ 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认定标准， 如果只是按照现有的食用
油标准， 甚至会得出‘ 地沟油’ 符合标准的荒
谬结果。” 王伟标说。

二是监管不力。 在警方侦破的这起“ 地沟
油” 案件中， 在掏捞、 粗炼、 倒卖、 深加工、

批发、 零售等各个环节，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
行政执法部门的身影……结果， 涉及多个环节
的“ 地沟油” 犯罪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三是出口不畅 。 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
“ 地沟油”， “ 地沟油” 原本可以作为生产生物
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 但格林公司为什么要冒
险生产食用“ 地沟油” 呢？ “ 因为我们生产的
生物柴油根本卖不出去。 各地的加油站不收，

我们的产品就没有销路。” 柳立国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建议， 国家
应尽快出台针对“ 地沟油” 炼制食用油检测标
准， 并对真正用“ 地沟油” 生产生物柴油的企
业给予政策支持。


